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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UA EDUCATION GROUP



                                                        采购部    

2025年度新华教育集团

头模教具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原则】：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寻求优良、诚信合作单位，凡是利用“人脉关系”或“转包”谋求不正当竞争参与投标的，一概给予否决。凡是“围标”、“串标”者，一律列入黑名单。绝不允许合作过程出现违规、违纪行为，特此提示！

新华教育集团，1988年创建于安徽合肥，目前在全国30个省份及香港地区开办234所院校，学校总建筑面积达187余万平方米，常年在校生20万余人，拥有员工1万余人。

在职业教育方面，成功打造了新华电脑教育（新华互联网科技）、新东方烹饪教育、万通汽车教育、华信智原、欧米奇西点西餐教育、美味学院、欧曼谛时尚美业教育七大职教品牌，办学成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先后获得了“品牌中国金谱奖——中国教育行业年度十佳品牌”、“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办教育成功典范”和“改革开放30年中国十大品牌教育集团”等多项殊荣。30多年来，新华教育集团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实用型、复合型人才，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华教育集团成功开创的直营连锁职业教育形式，对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典范。

3新华教育集团在30多年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真谛，不仅率先建立了职业教育自主研发机构——新华教育研究院，还努力研究和探索特色的服务产品体系、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未来，新华教育集团将继续探索中国职业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之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因集团发展需要，现对新华教育集团头模教具项目进行招(邀)标采购，欢迎有资质的供应商前来投标。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新华教育集团头模教具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JYCG-2025028-ZYB

项目内容

	序号
	品名
	长度
	真发参数
	用途

	1
	头模
	18寸
	98%
	漂色 染色 烫发 吹风造型 剪发

	2
	裁剪头模
	16寸
	90%
	剪发 烫发 吹风造型

	3
	美妆头模
	20寸
	50%
	电卷棒 编发

	4
	美妆头模
	22寸
	50%
	电卷棒 编发

	5
	男头头模
	12寸
	98%
	漂色 染色 烫发 剪发

	6
	头模落地支架
	高度可调节
	铁
	/


招标及定标方式

本次项目采用公开发布招标信息和邀标方式，定标方式为招标方内部议标。
招标方有权对本次招标项目内容进行分包或拆包。
投标人的资质要求 
投标单位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能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营业范围应包括上述采购服务内容。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共同参加本招标项目的投标。
投标单位必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证明材料）。
投标单位有依法缴纳税金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证明材料）。
投标单位在参加此次项目之前的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失信、违法记录。
投标单位必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投标单位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其它条件。
投标时具备以下资料（均要求加盖公章）

企业简介。
经年审合格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件。
非品牌方直接参与的投标单位，需要品牌方出具的产品授权书。
业务联系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
投标报价函（模板不限，所报价格须含税金，并按分项进行报价）。
服务承诺等。

产品标准和规范

本招标文件成文时，需达到行业内的对应标准和规范要求，所有标准和规范都可能被修订，供应商应达到标准和规范最新版本的要求。

投标人遵守不限于以上标准时，应向采购方及时解释清楚。投标人须阐明其替换的标准或其实际使用的标准并提呈所推荐的标准和制造规范。这些标准应为最新标准，投标人应及时提供给采购人（国外标准应翻译成中文）。 

上述技术标准和规范如与国家、国际最新标准相抵触或未能罗列完全时，应以国家、国际最新标准为准。

投标须知

投标人中标后，不得转包或分包。
投标人中标后必须响应招标方在招标范围内产品所提出的开票要求。
本次项目招标不收投标人任何费用，无论投标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投标样品作为重要评标依据，招标方有权自行处理，投标人承担所有参与本次投标项目的相关费用。
投标方应将投标文件、资审文件、投标书、投标方案等装订成册，报价单置于标书目录后首页，一起装入密封的信封内，封条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封面注明“新华教育集团头模教具采购项目投标文件”。投标书包括正副本各壹份，若正本与副本存在差异，以正本为准。
将投标资料直接送至（或邮寄）安徽新华教育集团采购部（须在醒目位置标注以下内容：投标单位名称、投标人姓名、投标人联系电话）。

招投标纪律

所有参与投标、招标的人员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新华教育集团采购部招标工作管理规定》。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不得干预招标人员的评标工作，不得以任何形式打探和搜集评标情况，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招标方相关人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不得私自向外透露和本次招标项目相关的任何信息情况。
招投标廉政承诺书：
为加强甲乙双方合作及廉政建设，规范甲乙双方各项合作行为，预防发生各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保护双方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新华教育集团相关文件规定，特订立本廉政承诺书。

第一条 甲乙双方共同承诺

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市场准入、项目招标投标、工程建设、施工安装、物资采购和市场活动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

严格执行合同文件，自觉按合同办事。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为获取不正当利益而损害对方利益。

保守对方的商业秘密，不将其用于交易以外的目的。

第二条 甲方承诺

在交易的事前、事中、事后遵守以下（包括但不限于）事项: 

不参加乙方或相关单位的宴请。

不私自收受乙方或相关单位的礼品、礼券或以“低价付款”的物品。

不接受乙方或相关单位的礼金、贿赂、帐外回扣等任何形式的私下经济利益。

不私自接受乙方或相关单位提供的娱乐、游玩或以考察形式的任何变相旅游等活动。

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不向乙方或相关单位介绍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参与同交易有关的经济活动；不以任何理由向乙方或相关单位推荐分包单位、供货商，或要求乙方购买交易合同规定以外的材料、设备等。

不从事其他任何向乙方等相关单位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第三条 乙方承诺

在交易的事前、事中、事后遵守以下（包括但不限于）事项:
与甲方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严格执行合同约定。
不向甲方工作人员及任何与甲方相关联的单位或个人提供宴请、旅游、健身、娱乐、变相考察等活动。
不私自向甲方、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赠送礼品、现金、有价卡券等。
不在帐外给予甲方、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回扣；不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好处费、感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给付甲方、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财物（利益）。
及时向甲方通报甲方人员违反本承诺书规定的行为。

第四条 违约责任

甲方工作人员违反本承诺书第一条、第二条的，严格按甲方相关公司制度处理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人应予以赔偿。
乙方工作人员违反本承诺书第一条、第三条的，按乙方相关制度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 本承诺书作为交易合同或协议的附件，与交易合同或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第六条 乙方在履行合同或协议过程中，若发现甲方的相关人员有违反《廉政承诺书》所规定的行为，可以直接向甲方审计督查部投诉（电话：15105517727、监督邮箱： xh@xhgroup.cn ）。

注：招投标双方应严格遵守上述纪律，如投标方违反上述纪律视为放弃投标资格，招标方保留最终解释权。
投标方式、投标截止时间

投标方式：应将投标文件、资审文件、投标书等装入密封的信封内，封条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封面注明“新华教育集团头模教具采购项目投标文件”。投标书包括正副本各壹份，若正本与副本存在差异，以正本为准。将投标资料直接送至（寄至）安徽新华教育集团采购部。
投标答疑截止时间：2025年9月19日14：00。

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9月22日16：00，在此时间前将标书邮寄或送至新华教育集团采购部313室。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建鸿、刘锐
联系电话：15055688521、18326121721
邮箱:cgzx01@xhgroup.cn
地址：合肥市文忠路与学林路交口新华教育集团采购部313室

                                    安徽新华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附件一
	新华教育集团供应商库预登记表

	客户名称(单位全称）
	

	公司经营地址
	

	公司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万

	营业执照（号）
	 

	法人代表姓名
	 

	业务经理姓名
	 

	业务经理手机号
	 

	固定电话/传真号
	 

	邮箱/QQ
	 

	年产值/营业额
	 

	主营业务范围
	 

	企业类型
	□生产型企业        □非生产型企业       

	合作情况
	□合作        □意向合作        □第三方合作

	登记事由
	

	所属行业
	

	产品或服务类别
	

	登记人姓名
	

	联系电话
	

	来源或推荐人
	

	登记日期
	

	项目负责人：                          报备审核人：


附件二
投标人须知

	项目名称
	2025年度新华教育集团头模教具采购项目

	项目地点
	合肥市文忠路与学林路交口新华教育集团采购部313室

	联 系 人
	李建鸿
	联系电话
	15055688521

	
	
	传真
	0551-64372836

	审计督查部
监督电话、微信
	15105517727
	审计督查部
监督邮箱
	xh@xhgroup.cn

	资金来源
	自筹
	工程（采购）计价模式
	产品单价计价

	招标方式
	内部招标
	工程（采购）类型
	企业采购

	工期要求
	合同约定时间

内完成供货
	招标文件/图纸费 用
	无

	承包方式
	按产品固定

单价承包
	质量要求
	符合国家标准

及行业规范

	......
	

	投标有效期
	

	投标文件份数
	正副本各一份

	投标文件递交
	--

	开标时间
	内部议定

	合同签署
	


备注：各单位在使用《投标人须知》时，必须参照上表格式，嵌入审计督查部监督电话、微信号码和监督邮箱，不得删改监督电话、微信号码和监督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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